
附件

陆河县保障企业用工和劳动者就业创业服务清单
类型 内容 具体项目

一、强化就业公

共保障服务

（一）实施“三春”

务工人员暖心行动。

开展春节前后用工摸查和农民工返乡返岗流动监测，协助企业和返乡员工做好订票服务等人文关怀等措

施，引导交通运输企业为有需要的企业提供返乡返岗交通服务。春节前后，将举办系列招聘、就业援助

活动。

（二）提供岗位供需

对接多样化活动。

1.专场招聘服务。2025 年，县就业中心将举办“南粤春暖”“春风行动”、民营企业专场、“职引未来”

高校毕业生专场等线上线下招聘会不少于 25 场，广泛搭建人力资源供需对接平台，提高供求对接匹配效

率，有关招聘信息将在广东人社公共招聘服务平台、陆河县人力资源市场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

2.线上就业服务。企业和劳动者可注册并使用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粤就业”小程序、“善美

村居”（人社专区），享受线上招聘、求职、补贴申请等服务。

3.带岗直播服务。把直播间开到企业内部，开展毕业生、中小企业、家政、餐饮等各类专场直播带岗、

直播探企活动不少于 1场次，为企业与求职者搭建起“相约在汕”的桥梁。

4.劳务对接服务。加强与省内外地区、院校、企业的劳务对接合作，定期免费组织用工需求较大的企业

赴外招聘，吸引更多劳动力来陆就业。

（三）公共平台为劳

动者提供服务支撑。

1.平台支持服务。我县各零工服务市场、就业驿站、“南粤家政”基层服务站、创业孵化基地等就业公

共服务平台，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免费的政策咨询、招工用工、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岗位推荐、人力

资源服务、零工兼职等基本就业公共服务。

2.用工指导服务。设立用工热线，通过“就业服务专员”为有需求的企业提供就业政策宣传、用工服务、

岗位发布、招聘活动、劳务对接、补贴申领、技能人才培训、校企合作、“共享用工”等方面“一企一

策”就业服务。



3.基层延伸服务。向基层群众提供最新的就业信息，推动在部分镇、职业院校、重点企业以及公共场所

投放“汕尾就业通”求职就业一体机，岗位匹配与培训支持等服务，推动公共就业服务向基层延伸，构

建家门口就业服务圈。

（四）强化人社赋能

服务。

1.技能培训服务。有培训意愿的劳动者，可报名参加我县“粤菜师傅”“南粤家政”“农村电商”“缝

纫工”免费公益培训等技能培训活动。

2.人才支持服务。符合我市急需紧缺、招聘备案录用条件的新引进人才（硕士、副高、高级技师及以上），

可办理《“善美英才”计划》人才补贴、人才房票申领服务。博士及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可申报汕

尾“人才码”，入驻市人才驿站。

3.人力资源服务。发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主动对接重点企业，参与招聘和服务，定点挖掘富余劳动力助

力重点企业招工用工，并予以补助。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学校就业指导机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组织开展线下线上公益性人力资源招聘活动，符合规定的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4.社保卡服务。深化社银合作，为企业开展社保卡办理、使用宣讲活动，为企业员工和新就业形态就业

人员群体提供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的社保卡咨询、查询、申办、补换等服务。

二、对企业（用

人单位）招用工

予以补助

（五）给予一次性吸

纳补助。

用人单位（劳务派遣单位部分补贴除外）招用毕业两年内高校毕业生、本市户籍首次在汕尾就业（参保）

人员、退役 1年内军人、脱贫人口（本省及协作地区）、家政服务人员等，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参保，

符合条件的按每招 1人标准给予一次性扩岗补助（1000 元）、吸纳首次在汕就业补贴（1000 元）、吸纳

退役军人就业补贴（10000 元）、吸纳脱贫人口就业补贴（5000 元）、员工制家政企业吸纳就业补贴（1000

元）补助（以上补贴不重复享受）。

（六）给予社会保险

补贴。

用人单位（劳务派遣单位部分补贴除外）招用毕业两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脱贫人口（本省

及协作地区）、家政服务人员等，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参保，符合条件的，按单位实缴的社保费给予

用人单位（劳务派遣单位除外）小微企业社保补贴、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员工制家政企业社保

补贴（以上补贴不重复享受）。



（七）给予就业见习

补贴。

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见习单位组织毕业 2 年内高校毕业生或 16-24 岁失业青年参加就业见习并按要求支

付工作补贴的，给予单位每月不高于 1620 元的就业见习补贴（最长 12 个月）。

（八）给予协助重点

企业招工补贴。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推荐劳动者到机构所在地重点用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就业，劳动者稳定就业

后，按每人 400 元给予机构职业介绍补贴。

三、对劳动者就

业予以补贴

（九）给予到用人单

位就业劳动者补贴。

毕业 2 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到我县用人单位就业（入编机关事业单位的除外），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参

保，符合条件的给予 5000-10000 元不等的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就业补贴。

（十）给予灵活就业

的劳动者社保补贴。

毕业 2 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已办理就业登记并以个人身份参保，符合条件的可申

请每月 600 元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四、对劳动者创

业给予资助

（十一）帮助创业者

解决启动资金。

在校及毕业 5年内的高校、中职、技校学生、留学回国人员；退役军人；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

脱贫人口等人员创办初创企业并经营半年以上，申请补贴前连续 3 个月有在职员工参保，给予符合条件

的初创者一次性创业资助 10000 元。经营场地属租赁场地（注册登记地一致）的，给予 4000 元的租金补

贴（最长 3 年）。初创企业（劳务派遣单位除外）招用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参保，且申请补贴

时员工仍在本企业就业，招用 1人给予符合条件的初创企业创业带动就业补贴。招用 3人（含 3人）以

下的按每人 2000 元给予补贴；招用 3人以上的每增加 1人给予 3000 元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 3万元。

（十二）向创业者提

供创业指导服务。

创业培训定点机构为有创业要求和培训愿望的劳动者提供免费创业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予以机构创业

培训补贴。人社部门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为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六类创业者提供 1 年以上创业孵化

服务并孵化成功，给予基地每户 3000 元的创业孵化补贴。

五、对劳动者创

业提供融资支持

（十三）向创业者和

企业提供专属金融

支持。

自主创业的重点群体或创业三年内的劳动者和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额度 50 万元的个人或最高额度 500

万元企业创业担保贷款，财政按实际贷款利率的 50％给予贴息。符合条件的“三项工程”技能人才个人

和单位，可申请最高 50 万元（个人免抵押）和最高 1000 万元（经营抵押）的“三项工程”专属融资贷

款。



六、支持企业和

劳动者提升素质

能力

（十四）强化劳动者

技能提升。

具有我县户籍或在我市就业、参保或失业登记的劳动者（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在校生、领取退

休待遇人员），自学或自主参加技能培训后，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取得培训补贴标准目录范围内相

应证书，可申请 1000-3000 元不等的职业技能提升补贴。脱贫人口、就业困难人员、残疾人等群体参加

职业技能培训并取得证书，可随相应职业技能培训补贴一并申请 500 元的生活费补贴。

（十五）强化企业技

能人才培养。

企业经人社部门备案后按规定开展学徒制培训并评价考核合格，按照考核评价合格人数给予企业

5000-8500 元的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用人单位经人社部门备案后对本单位职工开展自主评价并按规

定取得技能等级证书的，给予评价机构 200-500 元的职业技能评价补贴。培训机构按规定承接人社部门

组织的项目制培训，免费为劳动者开展培训并完成培训任务取得证书的，按取得证书的数量、类型和等

级给予承训单位项目制培训补贴。

（十六）促进院校学

生技能提升。

职业院校、技工院校为本校在校学生提供免费职业技能评价服务并取得中级工以上的证书，给予学校每

人 200 元的职业技能鉴定（评价）补贴。

七、兜底保障劳

动者就业

（十七）兜底就业困

难群体就业。

用人单位开发经人社部门认定的公益性岗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或脱贫人口，与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

同并按规定参保 6个月以上，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申请每人每月 1620 元的公益性岗位补贴。就业困难

人员或脱贫人口属人社部门认定的乡村公益性岗位在岗人员，已签订劳动合同、用工或劳务协议，可申

请每月 1620 元乡村公益性岗位补贴（最长 12 个月）。

大龄失业人员、残疾人、低保户、失地农民、长期失业人员、脱贫人口、失业半年以上退役军人、戒毒

康复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精神障碍康复人员等 13 类群体，可申请就业困难人员认定，享受人社重点就

业帮扶。人社部门为登记失业人员提供就业援助服务和“一对一”援助方案，开展“面对面”的职业指

导并精准匹配就业岗位以及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

（十八）协助困难毕

业生求职就业。

县职校、技校毕业学年学生，有就业意愿并积极求职，属于城乡困难家庭（低保、残疾人、脱贫人口、

特困职工）成员、特困人员、残疾人、曾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按每人 3000 元给予求职创业补贴。



（十九）保障失业人

员的基本生活。

已缴纳失业保险累计满一年且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失业人员，办理失业登记后有求职意愿的，可向

最后参保地社保局申领失业金；领取失业金期间，由失业保险基金为失业人员代缴企业职工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对于领金期满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满 1 年的，可以延续领取失业金至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或到

达法定退休年龄时。

八、加强劳动者

权益保障

（二十）提供更快更

优劳动保障维权服

务。

1.劳动争议调解服务。为广大企业和劳动者提供劳动合同范本，加强合同签订指导，提供劳动关系政策

解答、新业态劳动权益保障政策咨询等服务。开展上门调解等活动，就近就地快速化解劳动人事争议。

2.欠薪维权服务。在春节前后持续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巡查活动，打造“农民工工

资维权码系统”的“互联网+监管”欠薪治理平台，并在各在建工程项目施工工地显著地方设置“二维码”，

被欠薪的劳动者可直接“扫码”实现指尖上维权。


